附件1

采购需求

一、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三明市数政中心云资源服务采购项目可研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编制服务
（二）采购单位

三明市大数据和电子政务中心

（三）最高限价
29160元
（四）项目概况

为保障我中心市政府网站统一技术平台、网上公共服务平台（e三明）和电子证照共享服务平台等业务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计划开展云资源服务采购，包括机房基础设施、计算、存储、网络、安全和密码应用等基础架构的云服务及相关配套服务。
二．服务要求
（一）成果要求：完成三明市数政中心云资源服务采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编制，报告须通过专家评审及市发改委、财政局（若需要）的审核批复。

（二）编制要求：报告应遵循国家信息系统项目建设和设计的标准和规范要求，在采购人提供的需求基础上，开展项目调研，进行初步设计和投资概算报告的编制工作，明确并细化服务内容、服务期限、服务考核、项目需求、现状分析、投资概算、风险及效益分析等内容。

（三）工期要求：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稿。

（四）知识产权

中标人必须保证采购人在使用其成交货物或服务过程的任何时候不受到知识产权或版权的纠纷，否则，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及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评估鉴定费、律师费等）由中标人承担。
（五）违约责任
1.若中标人迟延交付成果，每日按合同总额的0.5%向采购人支付逾期违约金；如逾期交付超过10日，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同时，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的10%作为违约金，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2.若中标人提供的服务与合同内容不符、达不到要求的，经采购人书面要求整改后，10日内仍整改不到位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额的10%作为违约金。

3.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中标人支付合同金额的10%作为违约金。

（六）报价要求

报价应包含项目调研费用、专家评审费、中标服务费、文档打印费、税费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费用。
三、供应商资质及团队要求
（一）供应商资质要求
1.按照国家发改委《工程咨询行业管理办法》，供应商须提供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审核通过的工程咨询单位电子、信息工程（含通信、广电、信息化）的证明材料（提供在该平台上查询结果的完整页面打印件或截图，打印件或截图须体现咨询专业）。

2.供应商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证明、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函(若有)、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信用记录查询结果等资格资信证明材料。

（二）团队要求
本项目由供应商组建不少于2人的项目团队，其中不少于1名的高级工程师。服务期间，项目团队需及时响应采购人需求（1个小时内响应，必要时半天内到现场）。投标文件中项目团队成员不得随意更换，如需更换须经采购人同意，供应商须提供符合以上咨询团队要求的人员证书复印件，以及提交询价公告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内，为相关人员缴纳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记录（不含询价截止时间的当月）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四、保密要求
未经采购人许可，供应商不得将资料或数据提供给第三方使用，必须对合作过程中涉及的业务需求、协议、系统设计、技术成果等内容和相关事务保密，未经许可，不得向第三方提供，并不得用于与本项目无关的其它场合，采购人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